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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22 股票简称：光大嘉宝 编号：临 2025-038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对公司向上东公园里项目提供的财务资助

进行展期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 本次财务资助对象为上海安曼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安曼”），系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参与投资的上海光魅投资中心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上海光魅”）的下属企业，上海安曼的全资子公司北京新资物

业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北京新资”）主要持有、运营和管理上东公园里项目。

根据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精神，公司与上海安曼签署了相关协议，公司

向上海安曼提供的 5,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将于 2025 年 6 月 30 日到期，借款

年利率为 6.5%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3-017 号、2023-023 号、2023-032 号和

2023-043 号公告。

 为保障上东公园里项目的正常运营和管理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公司同意对

公司向上海安曼提供的上述 5,000 万元借款本金展期 2 年，即展期至 2027 年 6

月 30 日，展期期间的借款年利率维持 6.5%不变；同意将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

的应付未付利息相应延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支付，延期期间不计息。本次财务

资助进行展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。

 受宏观经济、行业周期、项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本次展期的财

务资助未来能否如期收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严格监控上海安曼的资金

使用情况，充分关注并积极防范风险。

公司于 2025 年 6 月 5日召开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（临时）

会议，以“8 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权”的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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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关于对公司向上东公园里项目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的议案》。具

体如下：

一、财务资助情况概述

上海安曼系公司参与投资的上海光魅的下属企业，上海安曼的全

资子公司北京新资主要持有、运营和管理上东公园里项目。根据公司

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精神，公司与上海安曼签署了相关协议，公

司向上海安曼提供的 5,000 万元借款本金及利息将于 2025 年 6 月 30

日到期，借款年利率为 6.5%，相关内容详见公司临 2023-017 号、

2023-023 号、2023-032 号和 2023-043 号公告。

为保障上东公园里项目的正常运营和管理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公

司同意对公司向上海安曼提供的上述 5,000 万元借款本金展期 2 年，

即展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，展期期间的借款年利率维持 6.5%不变；

同意将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应付未付利息相应延期至 2027 年 6

月 30 日支付，延期期间不计息。

因上海安曼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%、公司最近 12 个月内财务资助

金额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%等原因，根据法

律法规、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规定，故对公司向上

海安曼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的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前

述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业务开展及资金使用，也不属于《上海证券

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规定的不得提供财务资助的情形。如公司股

东大会通过前述事项，则授权公司总裁决定并签署相关法律文件。

二、财务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

（一）基本情况

上海安曼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6月 8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：91310115MA1K3CXG7U；注册资本：100 万元人民币；住所：中国

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张杨路 707 号二层西区；法定代表人：杨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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杰；经营范围：实业投资，企业管理咨询。【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

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】。上海安曼资信情况良好，其全资

子公司北京新资持有、运营、管理的上东公园里项目运营基本平稳。

（二）股权结构

公司参与投资的上海光魅持有上海安曼 99%股权，珠海安梓企业

管理有限公司持有上海安曼 1%股权。上海光魅的基金管理人系公司控

股子公司光控安石（北京）投资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控安石”）。

公司实缴上海光魅份额占比约 29.28%；珠海安石宜达企业管理中心

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安石宜达”）实缴上海光魅份额占比约 23.57%；

首誉光控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首誉光控”）实缴上海光魅份

额占比约 4.29%；财信吉祥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吉祥

人寿”）实缴上海光魅份额占比约 14.29%；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保诚”）实缴上海光魅份额占比约 28.57%。

安石宜达的住所：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 室-50426(集中

办公区)；经营范围：协议记载的经营范围：企业管理，企业管理咨询，

投资咨询，经营其他无需行政审批即可经营的一般经营项目（企业依

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

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

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。）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

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)；执行事务合伙人：光大安石（北京）资产管理

有限公司。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合计持有安石宜达 38.5%合伙份额，

公司母公司宜兴光控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宜兴光控”）持有安石

宜达 60.9984%合伙份额。

首誉光控成立于 2013 年 3 月 11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40300063877272K；注册资本：69,000 万元人民币；住所：深圳市

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 号 A 栋 201 室（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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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限公司）；法定代表人：张志名；经营范围：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

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他业务。首誉光控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吉祥人寿成立于 2012 年 9 月 7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430000053856128Y；注册资本：500,000 万元人民币；住所：长沙

市岳麓区滨江路 53 号楷林国际 A 栋 3 楼、21-24 楼；法定代表人：杨

光；经营范围：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

业务；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；国家法律、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

业务；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（按保险公司法人许可证核定的

期限和范围从事经营）。(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

可开展经营活动)。吉祥人寿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中信保诚成立于 2000 年 9 月 28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
91110000725010871G；注册资本：736,000 万元人民币；住所：北京

市朝阳区东三环北路乙 2 号 1 幢 01 单元 18 层 1801、17 层 1701、16

层 1601、15 层 1501、14 层 1401、13 层 1301、12 层 1201、11 层 1101-A；

法定代表人：李存强；经营范围：在北京市行政辖区内及已设立分公

司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内经营下列业务（法定保险业务除外）：一、

人寿保险、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；二、上述业务的再

保险业务。（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，开展经营活动；依法须

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；不得

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）。中信保诚与

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

上海安曼系公司参与投资的上海光魅之下属企业，且主要由公司

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运营管理，同时宜兴光控及其关联方截至 2025

年 4月底已向本公司提供 116,000 万元财务资助，间接支持了上海安

曼的资金需求。首誉光控、吉祥人寿、中信保诚作为财务投资者，不

参与项目具体运营。鉴于上述情况，公司认为上海安曼其他股东未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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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资比例提供财务资助，是基于光控安石对项目进行经营管理等因素

综合考虑的结果，符合商业逻辑，不会损害公司利益。

（三）项目情况

上东公园里项目位于北京市朝阳区，紧邻东四环，靠近霄云路八

号、阳光上东等高端住宅区，属于高收入人群相对聚集的区域。项目

占地面积 5,880.18 平米，产证建筑面积 48,720.73 平米，其中地上建

筑面积 42,571.53 平米，地下建筑面积 6,149.20 平米。项目建筑物原

使用用途为酒店，2017 年收购后改造成写字楼，并持有运营。项目于

2019 年初投入运营。截至 2025 年 3月底，项目出租率约 74.9%。

（四）主要财务数据

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,上海安曼资产总额为 187,250.11 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228,568.88 万元，净资产为-41,318.77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为 122%。

截至 2025 年 3月 31 日,上海安曼资产总额为 186,136.22 万元，

负债总额为 227,532.01 万元，净资产为-41,395.79 万元，资产负债

率为 122%。

上海安曼持有上东公园里项目公司北京新资 100%股权，为投资控

股公司，本身无营业收入，2024 年度净亏损为 7,269.71 万元,2025

年 1-3 月净亏损为 77.02 万元。

公司在上一会计年度对上海安曼提供的财务资助即为本次展期的

财务资助。

三、财务资助展期协议的主要内容

1、展期金额：5,000 万元本金；

2、展期期限：2 年，即展期至 2027 年 6 月 30 日；

3、展期利率：6.5%/年；截至 2025 年 6 月 30 日的应付未付利息

相应延期，随本付息，延期期间不计息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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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资金用途：用于支付上东公园里项目的银行贷款本息、偿还股

东借款。

截至本次公告日，公司与上海安曼尚未签署相关协议。协议的主

要条款以之后签署的内容为准。

四、财务资助展期的风险分析及风控措施

受宏观经济、行业周期、项目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的影响，本次

展期的财务资助未来能否如期收回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。公司将督促

基金管理人光控安石加大对上东公园里项目的运营、管理力度，通过

各种有效措施，努力提升商业附加值，实现项目收益最大化。同时，

公司也将严格监控上海安曼的资金使用情况，充分关注并积极防范风

险，确保展期的财务资助按期收回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董事会认为本次对公司向上海安曼提供的财务资助进行展期，

旨在保障上东公园里项目运营管理所需的资金，有利于该项目持续稳

定运作。借款利率符合市场利率标准，对双方均是公平且合理的。同

时，公司控股子公司光控安石作为基金管理人，能够对上海光魅及上

海安曼的经营及管理风险进行管控，保障其偿债能力，故本次财务资

助展期的风险较小。本次财务资助展期事项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海证

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等相关规定，不会对公司和

子公司正常经营造成不利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，也不会对公司本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产生

重大不利影响。

六、累计提供财务资助金额及逾期金额

本次财务资助展期后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为

228,12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

为 65.27%；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位提供财务资助总余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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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 53,669 万元，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公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

为 15.35%。本次展期待股东大会批准后，除光大安石因在管企业分配

而间接获得的对于比中联合（杭州）有限公司的债权（本金约为 3,153

万元）到期未获清偿且相关各方正在进一步沟通和协调外（相关内容

详见公司临 2025-001 号公告），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提供的财务资助不

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光大嘉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二 0 二五年六月六日


